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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結算系統運作程序規則 

 

定義 
 

(a)  為便利讀者，規則內的定義茲重複載列如下。 

 

―並行買賣轉換指示‖     指 如規則第816B條所述，非投資者戶口持有人的參與

者按結算公司不時指定的方式所發出的指示，就其

持有並行買賣安排下的合資格證券進行轉換； 

 

 

第七節 

存管及有關服務 
 

7.13 多櫃檯合資格證券轉換的步驟 

 

7.13.1 呈交多櫃檯合資格證券轉換指示 

 

非投資者戶口持有人參與者如有意把其股份戶口內同一發行人所發行的多櫃檯合資格

證券由一個多櫃檯合資格證券股份編號轉換到另一個多櫃檯合資格證券股份編號，應

透過中央結算系統終端機以電子方式或透過結算公司不時指定的其他方法向結算公司

呈交多櫃檯合資格證券轉換指示。參與者可參閱《中央結算系統終端機使用者指引》

有關使用相關修訂功能的詳情。 

 

投資者戶口持有人如有意把其股份戶口內同一發行人所發行的多櫃台合資格證券由一

個多櫃檯合資格證券股份編號轉換到另一個多櫃檯合資格證券股份編號，須向結算公

司呈交已填妥及簽署的「多櫃檯合資格證券轉換指示表格」（有關表格刊載於投資者

戶口操作簡介內）或透過結算公司不時指定的其他方法。此等表格（如適用應蓋上投

資者戶口持有人的公司印章）應呈交到結算公司的客戶服務中心處理。 

 

7.13.2 有關中央結算系統報告 

 

非投資者戶口持有人的參與者可於每日報告檢索功能的服務時間內檢視記錄參與者每

日所呈交的多櫃檯合資格證券轉換指示及並行買賣轉換指示的報告。有關報告的詳

情，可參閱《中央結算系統終端機使用者指引》。 

 

7.13A 有關並行買賣安排下合資格證券轉換的步驟 

  

7.13A.1呈交並行買賣轉換指示 

 

根據8.14節所述，結算公司可就並行買賣安排下已獲分配個別股份編號的合資格證券提

供轉換服務。 

 

非投資者戶口持有人的參與者如欲就其股份戶口內有關並行買賣安排下的合資格證

券，按一換一的比率，從一個相關股份編號轉換到另一個相關股份編號，該參與者須

在結算公司的指定時段內，透過中央結算系統終端機以電子方式或結算公司不時指定

的其他方式，向結算公司提交並行買賣轉換指示。有關修訂功能的詳情，參與者須參

閱《中央結算系統終端機使用指引》。 

 



  

2 

7.13.A.2有關中央結算系統報告 

 

非投資者戶口持有人的參與者可於每日報告檢索功能的服務時間內檢視記錄參與者每

日所呈交的多櫃檯合資格證券轉換指示及並行買賣轉換指示的報告。有關報告的詳

情，可參閱《中央結算系統終端機使用者指引》。 

 

7.14 無證書合資格證券  

 

7.14.1 證書合資格證券的託管服務 

 

對於參與者以任何方式經結算公司記存的無證書合資格證券，每名參與者向結算公司

承諾、聲明、保證：  

 

(a) 其不可就無證書合資格證券因應任何適用法例或規則下被附加或徵收的稅務、

關稅、罰款或懲罰，不論結算公司有否介入任何稅收、扣稅或相關安排，而向

結算公司提出任何申索（無論是否就合約責任、侵權行為責任或其他責任而

言）；及 

 

第八節 

代理人服務 
8.14 分拆及合併 

 

8.14.1 緒言 

 

第8.14.2至8.14.5節載述於並行買賣安排下分拆、合併及股份轉換的情況，而第8.14.6節

則載述毋須作並行買賣安排的情況。  

 

第 8.14.8及 8.14.9節載述在中央結算系統內處理合資格證券交易貨幣轉換的程序。第

8.14.8節載述進行並行買賣的情況。第 8.14.9 

 

8.14.2 並行買賣 

 

如屬會對在聯交所進行並行買賣的合資格證券構成影響的分拆、合併或股份轉換，一

般而言，將涉及下列步驟： 

 

(v) 臨時股份的臨時交易櫃檯在聯交所結束時，並行買賣將會終止；及 

 

(vi) 由分柝、合併或股份轉換的生效日期起至並行買賣期間結束後的指定時間止的

期間，代表舊股份（或臨時股份）的原有票據的持有人，通常可憑該等票據免

費換領代表新股份的新票據。 

 

聯交所將為舊股份、臨時股份及新股份分配股份編號，一般而言，聯交所為新股份編

定的最終股份編號將為舊股份一直沿用的同一股份編號。就中央結算系統而言，結算

公司一般會採用聯交所一貫使用的同一股份編號。 

 

8.14.3 於並行買賣下的自動轉換程序 

 

為參與者的方便起見，結算公司將於指定時間（參照分拆、合併或股份轉換或有關的

並行交易安排而決定）根據分拆、合併或股份轉換的比率，將參與者在中央結算系統

內實際持有或未交收的證券由舊股份自動轉換為臨時股份，及按一換一比率由臨時股

份轉換為新股份。未執行交收的交收指示及投資者交收指示，也會自動在中央結算系

統內進行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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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4 於並行買賣下由參與者提交轉換指示 

 

非投資者戶口持有人的參與者如欲交收其臨時股份或新股份中之待交付數額，可以選

擇不倚賴第8.14.3節(iii)－(iv)所述的自動轉換或不承認該等自動轉換，並根據第7.13A

節提交並行買賣轉換指示，就其持有的臨時股份的股份編號（非為未交收的股份數

額），按一換一的比率轉換到另一股份編號的新股份 (反之亦然) 。 

 

8.14.5 存入及提取 

 

除非結算公司另予批准，結算公司於有關的並行買賣期結束後的第二個交收日起（於

並行買賣安排下轉換的合資格證券）或舊股份票據之有效交付、買賣及交收的終止日

起或以其他形式於發行人之通告內公告的日期起（視乎情況而定），一般不會接納參

與者將代表舊股份的原有票據存入中央結算系統或自中央結算系統提取。參與者其後

須將原有票據交回合資格證券的發行人的過戶登記處，以換領新股份的票據。 

 

除上述及視乎供應量外，參與者可隨時提取舊股份、臨時股份及新股份。 

 

8.14.8 須作並行買賣的合資格證券交易貨幣轉換 

 

凡合資證券須轉換交易貨幣及須在聯交所進行並行買賣，中央結算系統內的自動轉換

程序一般會按下列方式進行： 

(i) 於交易貨幣轉換的生效日後首個交收日結束時（若公司行動於生效日開市時生

效）或生效日後的第二個交收日結束時（若公司行動於生效日收市後生效），

參與者實際持有以原有交易貨幣為面值的股份，將按有關的轉換比率，在中央

結算系統內自動轉換為於臨時櫃檯以新交易貸幣為面值的股份； 

 

(ii) 於開始進行並行買賣當天前一個交收日結束時，參與者實際持有以原有交易貨

幣為面值的股份，將按有關的轉換比率，在中央結算系統內自動轉換為於臨時

櫃檯以新交易貸幣為面值的股份；及 

 

(iii) 於最後一天並行買賣後的第二個交收日結束時，按一換一的比率，(a)參與者實

際持有的臨時櫃檯股份，將自動轉換為以新交易貨幣為面值的股份，(b)有關臨

時櫃檯的任何未交收的交收指示及投資者交收指示，將自動轉換為以新交易貨

幣為面值的股份的相應指示。 

 

結算公司會就每一個個案通知參與者有關並行買賣安排下涉及的相關階段及該自動轉

換的詳情。 

 

一般而言，就上文所述，以原有交易貨幣為面值的股份、在臨時櫃檯以新交易貨幣為

面值的股份及以新交易貨幣為面值的股份，將全部由聯交所分配股份編號，而結算公

司將採納相同的股份編號以作中央結算系統之用。 

 

非投資者戶口持有人的參與者將可以選擇不倚賴第8.14.8節 (iii) 所述的自動轉換或不承

認該等自動轉換，並根據第7.13A節提交並行買賣轉換指示，就其在臨時櫃檯以新交易

貨幣為面值的實際持股，按一換一的比率從一股份編號轉換成以新交易貨幣為面值的

另一股份編號的股份(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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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9 毋須作並行買賣的合資格證券交易貨幣轉換 

 

凡合格證券須轉換交易貨幣但毋須進行並行買賣，結算公司便會於交易貨幣轉換的生

效日前一個辦公日結束時（若公司行動於生效日開市時生效）或生效日結束時（若公

司行動於生效日收市後生效），按有關的轉換比率，將實際持有以原有交易貨幣為面

值的股份及貸出股數額，自動轉換為在暫定股份代號下以原有交易貨幣為面值的股份

或數額。  

 

全部在持續淨額交收制度下和「已劃分的買賣」制度下未交收的股份數額，以及全部

未交收的交收指示和投資者交收指示，將於交易貨幣轉換的生效日前一個辦公日結業

時或生效日結束時（視乎情況而定），撥入於暫定股份代號（非上市股份代號）之

下。此舉可讓該等股份以其原有的交易貨幣交收。實際上，只更換了股份代號，結算

公司不允許參與者提取屬暫定股份代號的股份。  

 

於交易貨幣更換的生效日後首個或第二個交收日結束時（視乎情況而定），參與者實

際持有在暫定股份代號下以原有交易貨幣為面值的股份及貸出股份數額，將按一換一

的比率在中央結算系統內自動轉換為以新交易貨幣為面值的股份或數額。 

 

非投資者戶口持有人的參與者如欲以新交易貨幣為面值的股份，交收有關以原有交易

貨幣為面值的股份的未交收交收指示及投資者交收指示（反之亦然），須根據結算公

司不時的規定，向結算公司提交已填妥及簽署的表格。 

 

繼各自動轉換程序後，非投資者戶口持有人的參與者可透過中央結算系統終端機及參

與者網間連接器得知有關結果，而投資者戶口持有人可透過所派發或互聯網所傳送的

活動結單得知有關結果。 

 

8.24 表格 

 

在未能利用中央結算系統終端機及／或參與者網間連接器發出指示或為了配合有關的

電子指示時，結算公司所採用的各種有關向參與者提供代理人服務的表格的樣本載於

附錄三。 

 

參與者如有需要可自行影印表格使用。 

 

 

第十二節 

 

非聯交所買賣 一「交收指示的交易」、「結算機構的交易」、 

「投資者交收指示的交易」及「轉移指示」 
 

12.1 「交收指示的交易」（參與者（非投資者戶口持有人）之間） 

 

12.1.2 輸入交收指示 

 

(i) 交收指示的細節 

交收指示的資料輸入欄為： 

 

(a) 指示類別（D —交付，或R —收取）； 

 

(b) 對手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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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交收日期（此日必須為交收日）； 

 

(d) 國際證券號碼及／或股份編號； 

 

(e) 合資格證券的數量； 

 

(f) 股份交收戶口； 

 

(g) 付款指示（DVP —貨銀對付，或FOP —毋須付款，或RDP —即時貨銀對

付）； 

 

(h) 款項價值（若屬貨銀對付／即時貨銀對付）； 

 

(ha)  結算貨幣； 

 

(i) 客戶戶口號碼； 

 

(j) 客戶名稱； 

 

(k) 交收指示的目的（C —經紀與託管商交易，L —新的證券借貸交易，P —股

份承押，M —組合轉移，R －歸還/ 索還被借證券）； 

 

(l) 以交付指示進行交收（Y —是或N —否）； 

 

(m) 內部交易參照； 

 

(n) 交收指示聯繫編號； 

 

(o) 備註； 

 

(p) 暫緩執行交收指示，用以暫緩交收已配對的交收指示（Y─是；或N─否）；

及 

 

(q) 處理程序參考。 

 

第(a)至(e)、(g)、(h)以及第(i)項(就組合轉移交易而言)，為必須輸入及配對欄。 

 

就第(f)項而言，參與者可輸入交付或收取股份的戶口，以進行「交收指示的交易」的

交收。倘若付方或取方參與者沒有在第(f)項內輸入資料，其股份結算戶口便會用以交

付或收取合資格證券，以進行「交收指示的交易」的交收。倘若交易通中央結算系統

參與者在第(f)項輸入了一個交易通戶口，儘管該交收指示可按照第12.1.3節的規定完成

配對，但該項交收指示的交易，只會在交易對手方在相應的交收指示的第(f)項也輸入

了一個交易通戶口時，方能生效。 

 

就第(h)項而言，參與者可選擇接受結算公司釐定的預設寬限水平，使款項價值差額在

寬限水平之內的兩個相關交收指示仍可在中央結算系統配對。 

 

第(ha)項為配對欄。如果參與者不選擇一種合資格貨幣作為第(ha)項的結算貨幣，用以

作配對的結算貨幣將會是有關合資格證券在聯交所買賣的貨幣。 

 

就經紀與託管商交易而言，若付方及取方參與者均輸入客戶戶口號碼，第(i)項便成為

配對欄。就組合轉移交易而言，第(i)項為必須輸入及配對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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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有意利用交收指示進行證券借貸交易，或歸還或索還被借證券時，可將有關資

料輸入第(k)項，而第(k)項不是必須輸入及配對欄。 

 

就第(l)項而言，除非付方參與者另有選擇，否則付方參與者毋須輸入交付指示（即

「交收指示的交易」會包括在下一次的多批交收處理程序內）。 

 

第(n)項不是必須輸入及配對欄。參與者有意使用股份扣存服務指定某宗「交收指示的

交易」在交收後所收到的合資格證券用作履行另一宗其為交付股份一方的「交收指示

的交易」（擁有相同的股份編號、交收日期及股份交收戶口）的交付責任時，須於向

中央結算系統發出指示時為該兩個相關的交收指示編配一個相同的交收指示聯繫編

號。 

 

就第（p）項而言，除非參與者另有選擇，否則「交收指示的交易」在配對成功後不會

暫緩交收（即「交收指示的交易」在配對成功後會包括在下一次的多批交收處理程序

內，或由付方參與者輸入交付指示交收）。 

 

參與者須在交收指示內列明必須輸入及配對欄的細節，否則結算公司將不接納交收指

示輸入中央結算系統。結算公司保留不時對交收指示訂定其他規定的權利。 

 

參與者可利用有關的輸入欄將額外的資料包括在交收指示內，以供內部記錄保存之

用。 

 

12.1.5 可供使用的交收指示功能 

 

參與者可透過中央結算系統終端機及參與者網間連接器使用各項交收指示功能。為檢

索有關的交收指示，參與者須按鍵輸入該等交收指示的交收指示輸入號碼。 

 

在配對前的任何時間，交收指示的所有資料輸入欄均可由參與者透過「更改交收指

示」功能更改。一經配對後，交收指示輸入資料中可以更改的只有交付指示要求欄

（見第12.1.2(i)節第(l)項），可透過「更改交付指示規定」功能進行（見下文第13.2.3

節），暫緩執行交收指示要求欄（見第12.1.2(i)節第(p)項），可透過「更改暫緩執行交

收指示」功能進行，以及一些非配對欄，如股份交收戶口、客戶名稱、內部交易參

照、交收指示聯繫編號、備註和處理程序參考（見第12.1.2(i)節第(f) 、(j)、(m)、(n)、

(o) 和 (q)項），可透過「更改已配對或交收的交收指示」功能更改。 

 

在已配對交收指示交收前任何時間，付方或取方參與者可透過「撤銷已配對交收指

示」功能，將已配對或已配對但暫緩交收狀況的交收指示撤銷。就以即時貨銀對付方

式進行交收的「交收指示的交易」而言，倘若付方參與者股份戶口內有關的合資格證

券已被扣存時（即「交收指示的交易」狀況為「股份被扣存」），只有取方參與者可

撤銷該項交收指示；倘若「交收指示的交易」的狀況已更新為「付款已確認」，則雙

方參與者均不可撤銷該項交收指示。 

  

有關可供參與者使用的交收指示功能的詳情，參與者請參閱《中央結算系統終端機使

用者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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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節 

查詢服務 
 

15.2 多種查詢功能的運用 

 

下列為可提供使用的各種查詢功能以及使用這些功能的目的： 

  

(i) 為非投資者戶口持有人的參與者提供的查詢功能： 

(aw) 「查詢已取消的交收指示」功能﹕查詢即日取消的交收指示資料； 

 

(ax) 「查詢代理人款項（傍晚）預設指示」功能：查詢參與者的代理人款項

（傍晚）預設指示任何狀況及詳情；及 

 

(ay) 「查詢跨櫃檯轉換指示」功能：查詢任何多櫃檯合資格證券轉換／並行買

賣轉換指示當天的狀況和詳情。 

 

 

第十六節 

報表及報告 
 

16.6 為參與者提供的報告及報表 

 

16.6.1 為非投資者戶口持有人的參與者提供的報告及報表 

 

報告編號 報告名稱 發出頻次 提供時間 

    

CCVTF01 跨櫃檯轉換指示活動

報告 

 

每日 由報告檢索功能可供使用的時間起

（上一日已處理的多櫃檯合資格證券

轉換指示及並行買賣轉換指示） 

 

CCVTF03 多櫃檯合資格證券轉

換指示整批輸入報告 

每次整批

核對後 

於每次多櫃檯合資格證券轉換指示整

批輸入核對程序（約上午九時十五

分、上午十時十五分、下午十二時三

十分及下午二時三十分）完成後（提

供多櫃檯合資格證券轉換指示整批輸

入的狀況）  

 

SETF13 交易通特別手續費報

告 

每日 由報告檢索功能可供使用的時間起

（上一日的交易通特別手續費） 

 

 

 
附錄 3.8      [已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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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CK SEGREGATED ACCOUNT MAINTENANCE FORM – WITHOUT STATEMENT 

To: Customer Service Centre 

  Hong Kong Securities Clearing Company Limited  

 2/F Infinitus Plaza 

 199 Des Voeux Road Central 

 Hong Kong 

 Fax: (852) 2590-7000        CCASS Hotline: (852) 2979-7111 

                                                                                                                     CCASS  

From: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articipant ID _________________ 

           (Full Name of Participant) 

 

 

I. MAINTENANCE REQUEST 

 

[  ]  A – Add [   ]  C – Change [   ]  D – Delete 

 

 

II. PARTICULARS 

 

Effective Date:    /  /  [ DD / MM / YY ] 

 

a) For Add, Change (New) or Delete account, please specify:

 

STOCK A/C NO.                                                      SHORTNAME 

            

             

             

             

             

             

            

             

 

b) For Change of account, please specify old account details below: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uthorized Signature(s) of CCASS Participant 

(with Company Chop) 

 

FOR OFFICE USE ONLY 

Signature verified and diary 

updated by: 

  

Date: 

 

Inputted by: 

  

 

Date: 

 

Checked by: 

  

 

Date: 

 

Report checked by: 

 

 

Date: 

Note： Each participant is allowed to open up to 14 Stock Segregated Accounts without statement services.  Some possible names for Stock A/C No. 03 

to No. 16 may include "Dealing A/C", "Investment A/C" 
 


